附件1：

课表编排要求
课表是人才培养方案实施的细化，是对一学期内所涉及课程、教师、学生、教学地点及教学时间组合的唯一体现，是维持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的重要保证。为加强教学管理，提高工作效率，保证开学后教学运行秩序的稳定，特对课表的编排提出以下要求：

1.课表编排应遵循教育教学规律，综合考虑课程、教师、学生、教室场地等因素，贯彻“以人为本”的理念，充分、合理利用各项教学资源。

2.课表编排时，先编排合班课，对于学时较多的课程，要注意排课间隔时间。

3.避免出现同一个班级全天无课现象（总课时数少的班级除外）。

4.校内教师周三下午禁止排课。

5.原则上晚上、周六周日不排课（特殊要求除外）。
6.教学秘书需提前沟通好教师对所授课程的上课教室、时间的特殊要求（特别是外聘教师），课表正式公布后，无极其特殊情况，不得随意变更。

7.积极推进专业实训室、公共机房等教学资源的共享，各学院专业实训室在本学院排课结束后，应将剩余教学时间共享其他学院使用。

8.合班课优先排在阶梯教室，具体合班情况见“合班教学表”

9.班级总人数在48--55人，必须排在4、5号楼，不得排在6、7号楼，以免上课因学生桌椅不够影响教师教学。
